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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訂定政府內部控制制度

整體層級有效性判斷參考項目
行政院為積極強化內部控制機制，於 99 年底籌組成立跨部會之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負

責整體性統合、協調及推動內部控制相關事宜，並由行政院主計總處擔任幕僚作業。內部控制制度

各項表件及範例陸續完成並分行各單位參照辦理，惟尚乏整體層級之有效性判斷標準。希望能透過

這次議題研討，集思廣益彙集意見，提供行政院主計總處作為研訂整體層級有效性判斷相關規定之

參考。

黃凱苹（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專門委員）、陳美珠（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簡任視察）

李雪梅（外交部主計處專門委員）、崔培均（交通部統計處專門委員）

尹慧珍（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副處長）

壹、前言

行政院為實現政府施政效

能、依法行政及展現廉政肅貪

之決心，已建置政府內部控制

制度之整體架構，並責成各機

關著手訂定內部控制制度，為

合理確保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

效性，宜適時就整體層級及作

業層級二方面自行評估，有關

作業層級部分，已有共通性業

務及個別性業務自行評估表件

等範例可供參考，惟整體層級

部分尚乏明確之判斷標準，實

有必要訂定其有效性判斷參考

項目，以協助各機關辦理。

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

稱主計總處）經參考 2012 年美

國 COSO 提出「內部控制－整

體架構」（修正草案）按控制

環境、風險評估、控制作業、

資訊與溝通、監督五項組成要

素所列十七項原則及相關屬

性，並綜合考量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訂（修）定之「內

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參考項

目」及政府相關法令規定等，

93

如何訂定政府內部控制制度整體層級有效性判斷參考項目



圖 1　整體層級有效性判斷參考項目《自行評估
明細表》（草案）架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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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設計出政府內部控制制度

整體層級判斷參考項目（草

案）。為期前揭草案內容更臻

周妥，且於實施後確能發揮其

功效等，主計總處爰於主計人

員簡任幹部研究班第 1 期之研

討課程中拋出此議題進行研

討。本報告係就該草案內容加

以探討，並提出具體建議，以

供主計總處審酌研修之參考。

貳、設計架構  

依據主計總處目前初擬之

草案，有關整體層級有效性之

判斷標準，係按內部控制 5 項

組成要素採以評估表方式設

計，其表格共分為「自行評估

明細表」及「自行評估總表」

2 種架構（圖 1 及下頁圖 2）。

其中「自行評估明細表」部分

係供各機關內部單位按各組

成要素逐一檢視判斷項目及細

項，針對「設計面－制度是否

有效」與「執行面－制度是否

落實執行」2 方面判斷有效程

度（各分為 4 種強度選項
1
），

作成初評。然後由內部控制小

組就各組成要素辦理複評，針

對機關現有問題提出需採行之

改善措施，並將各組成要素複

評結果導入「自行評估總表」

中，綜合評析出整體結論，作

為判斷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整

體有效程度之依據，由機關首

長簽章確認。

考量各機關之業務屬性或

有不同，有關「自行評估明細

表」中各判斷參考項目暨其細

項、評估（主政）單位等均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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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整體層級有效性判斷參考項目《自行評估
總表》（草案）架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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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參考，各機關可參酌業務屬

性或實際需要等予以增刪調整；

另各判斷項目在「設計面」是

否進行有效性評估，亦視各機

關有無自行訂定相關制度或規

定而定，倘相關制度或規定僅

由上級權責機關訂定，該判斷

項目無須評估設計面之有效程

度。

參、研討建議

由於該草案係供各機關未

來評估其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持

續有效之重要工具，為使其內

容更臻完善，且能發揮其功效，

並利未來實務之執行，茲就草

案之「自行評估明細表」、「自

行評估總表」及所涉相關問題

加以探討，並提出建議如下：

一、自行評估之分工與流

程問題

為利各機關評估作業之進

行，目前初擬草案之「自行評

估明細表」係規劃各判斷項目

之各細項由列示之評估（主政）

單位辦理，應可適度減輕各機

關在此項作業分工之困擾，至

各細項歸屬之個別判斷項目之

初評者未予指定一節，考量同

一判斷項目下之各細項，可能

存在不同之評估（主政）單位，

如需對所歸屬判斷項目綜整考

評並保留機關裁量權，建議由

各機關本權責自行指派適當之

評估（主政）單位辦理，或僅

列示各細項之評估結果。

二、有效程度之衡量

基於政府機關之組織與運

作等與民間企業仍有不同，爰

草案中有關各判斷項目評估之

設計，不若民間企業以是或否

回答，而係在制度面之有效性

及執行面之落實執行方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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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4 種不同程度之衡量標準，

惟草案中尚乏對前揭衡量標準

給予明確定義，恐使不同評估

者因主觀認知不同，而使評估

結果產生重大歧異，故為避免

發生前揭情事，並利實務運

作，建議宜考量機關內部控制

缺失情形，對有效（落實）程

度予以定義並採行相關措施如

下：

（一）「有效」或「完全落實

執行」：無重大內部控

制缺失。

（二）「大部分有效」或「大

部分落實執行」：無明

顯重大內部控制缺失

（對某項業務造成影

響，致有礙作業層級目

標之達成，僅在內部提

報，無需對外報告）。

（三）「少部分有效」或「少

部分落實執行」：有明

顯重大內部控制缺失

（對多項業務有廣泛影

響，致有礙整體層級目

標之達成，僅在內部提

報，無需對外報告）。

（四）「無效」或「未落實執

行」：有監察院糾正、

糾舉或彈劾案件或審計

單位提出之重大內部

控制缺失
2
（須對外報

告）。

三、表格內容之檢討

（一）自行評估總表部分

依目前草案規劃之內部

控制小組辦理複評作業方式，

係採實地複評方式辦理，建議

授權各機關考量其業務屬性、

複雜度及風險程度等，選擇

採行實地或書面複評之方式，

以增加實務執行的彈性。

（二）自行評估明細表部分 

針對目前草案之自行評

估明細表部分，建議修改如

下：

1. 【首長重視內部控制程度】

機關首長是否重視內部控

制制度，並負最終責任

　　基於行政院已訂頒之

「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

已明定機關首長對推動、

落實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

作業負最終責任，且其應

於自行評估表簽署以示負

責，且機關內人員無法對

此項作判斷，爰建議本細

項予以刪除。

2. 【分析採購異常情形】機

關是否落實監辦採購及稽

核監督，並分析採購辦理

情形，發掘採購異常案件

　　本細項目前草案規劃

之評估（主政）單位為「政

風及會計單位、主管機關

之採購稽核小組」，鑒於

現行三、四級機關並無設

置採購稽核小組，爰建議

其評估（主政）單位修正

為「政風及會計單位（主

管機關另增列採購稽核小

組）」，以符實況。

3.【運用資訊系統有效降低

風險】機關是否針對業務

流程運用資訊系統的自動

化控制作業（如：檢核勾

稽及邏輯運算功能等）以

有效降低風險

　　基於機關內部控制制

度之推動，並非不計成本，

而應考量其成本效益與重

要性，爰建議視風險大小

等因素，僅針對「重要」

業務流程，始運用資訊系

統的自動化控制作業。

四、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

之組設及運作機制

內部稽核係內部控制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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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監督」機制的一環，目

前行政院於內部控制制度設計

原則規定「稽核評估：各機關

應統合或運用行政管考、人事

考核、政風查核、政府採購稽

核、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內部

審核及資安稽核等稽核評估職

能，協助審視內部控制制度設

計及執行之有效性。」，惟實

際如何運作尚無明確規範。因

現行政府組織未設單獨之內部

稽核單位，恐僅能以任務編組

方式辦理，爰就其組設及運作

機制建議如下：

（一）以設置於各主管機關為

原則：為使稽核更超然

有效，由上級機關辦理

較為妥適，倘行政院無

法負責稽核各主管機

關，則各主管機關稽核

範圍包括本機關及所屬

機關；另三級機關業務

屬性複雜或所屬機關眾

多者，主管機關得請三

級機關單獨設置內部稽

核任務編組。

（二）召集人由主任秘書以上

人員擔任：顧及主管機

關正副首長業務繁忙，

且主任秘書負責核稿、

各單位協調及權責問題

之核議等，熟稔各單位

業務。

（三）其行政幕僚單位由機關

首長指定最適單位負

責，並於內部稽核相關

規定內明訂，以遂行其

運作，而內部控制小組

幕僚單位應配合統一由

研考單位負責：行政幕

僚作業需由機關首長衡

酌其業務性質及需求，

責由最適任單位負責，

並於內部稽核相關規定

內明訂其權責，以遂行

其運作。另現行計畫管

考與風險管理均由研考

單位負責，內部控制小

組幕僚單位應統一由研

考單位負責，以利業務

統合。

（四）運作時應妥為運用現有

稽核評估職能作業，以

避免疊床架屋，減少

稽核評估人力與成本：

現有稽核評估職能多

建立已久，且有其專業

性，可於規劃稽核計畫

時納入運用，不重複稽

核。

肆、結語

任何新措施之推動都需要

完善的教育宣導做基礎，政府

內部控制制度整體層級有效性

判斷對大家仍是很陌生的作業，

且為達評估效益，目前擬分「設

計面」及「制度面」二方面各 4

種有效程度衡量，表格較為複

雜，然為使大家能了解其意旨

並能順利操作，未來推行時應

加強辦理教育宣導。另各機關

已著手設計內部控制制度，有

關內部稽核如何運作將是未來

各方關切與制度成敗的重點，

行政院宜儘早規劃完成，俾利

各機關配合辦理，以達成政府

推動內部控制的目標。

註釋

1. 「設計面」有效性包含「有效、

大部分有效、少部分有效、無

效」；「執行面」有效性包含「完

全落實執行、大部分落實執行、

少部分落實執行、未落實執行」。

2. 包括監察院糾正（舉）或彈劾案

件、近期外界關注事項等重大案

件，機關首長亦可依重要性及風

險性自行認定列舉內部控制重大

缺失（如：無法達成機關使命、

嚴重損及民眾權益、明顯違反法

令、貪瀆鉅額公款或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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